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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怀化市大学生村官团工委的通知

各县（市、区）团委：

为贯彻落实团中央《关于在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的意见》、团省委《关于印发<湖南省服务大学生村官创业成才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文，做好我市到村任职大学生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充分调动到村任职大学生的积极性，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团的组织建设。经团市委研究，决定成立共青团怀化市大学生村官工作委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学生村官团工委的工作职责：

新成立的大学生村官团工委将承担起组织、培养和服务大学生村官，指导开展建设大学生村官基层团建示范点的工作职责。
1、负责全市大学生村官团组织各项工作计划、制度、目标的制定和落实，出色地完成上级党组织、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和任务；

2、当好团市委的参谋和助手，积极做好本市大学生村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协助各级组织部、县级团委做好本市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工作，积极稳妥地做好优秀团员的评选工作；

4、积极引导大学生村官开展文明健康的文体、联谊等活动，关心大学生村官工作、学习和生活，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5、做大学生村官的知心朋友，使共青团真正成为联系大学生村官的桥梁和纽带，维护其各项合法权益；

6、扎实做好推荐优秀团员入党的组织发展工作

二、大学生村官团工委的组织设置：

根据工作需要，经团市委党组同意，共青团怀化市大学生村官工作委员会设书记1名、副书记3名、委员9名。由团市委青工青农部负责日常工作管理。

三、大学生村官团工委委员候选人的资格：

1、年龄在28周岁以下的大学生村官，特别优秀的可以放宽到30岁。

2、符合团章对团干部规定的基本条件：

⑴政治坚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⑵学习刻苦，带头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不断提高思想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⑶工作勤奋，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知难而进，积极主动地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努力做出实绩；

⑷作风扎实，朝气蓬勃，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敢想敢干，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沾染官僚习气，热心为青年服务，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⑸品德高尚，顾全大局，公道正派，团结同志，助人为乐，诚实谦虚，清正廉洁。有自我批评精神，自觉接受团员和青年的监督。

四、工作要求

1、各县级团委要充分履行职责，收集所在县的大学生村官基本信息。加强对大学生村官团建的组织管理与工作指导。并成立县级大学生村官团支部。

2、推荐上报团工委委员候选人。按照《团章》规定，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报名相结合，由团县委报县委组织部同意后，每个县（市、区）推荐报送1名候选人到团市委。请详实填写《大学生村官团工委委员候选人推荐表》，并报送不少于1000字的事迹材料。

附：1、大学生村官基本信息收集表

    2、大学生村官团工委委员候选人推荐表
共青团怀化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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